武汉市房地产开发资质许可办理一次性告知书

	办理机关
	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办理地址
	武汉房地产交易大厦（汉口高雄路166号）

	联系电话
	85482295、85482291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

	办理时限
	30日内

	收费情况
	不收费

	申办对象条件
	具有房地产开发营业范围的企业法人组织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湖北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

	应
提
交
材
料
	新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持下列文件到房地产开发管理处核定暂定资质：

1、申请报告；

2、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

3、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携带原件备查)；

4、设立公司的批文或协议书；

5、经董事会(主管部门)推选(任命)的法定代表人的文件及其身份证明，由企业任命的工程技术、财务、统计、经营负责人的文件；
6、企业章程及财务管理办法；
7、验资证明原件（其中货币资金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

8、投资各方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投资人身份证明；

9、法定地址租赁协议（二年以上）及房屋产权证明；

10、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书复印件和劳动合同（专业技术人员的条件：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统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10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2人；工程技术、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统计等其它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
11、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12、项目有关证明文件（携带原件备查）及其他有关文件。

三资企业(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除提供上述1至11项文件，还须提供以下两项文件：
1、外资办的批复及对外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2、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计划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材料按顺序统一规格（A4或B5型纸张大小）装订成册
申请核定资质等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提交下列证明文件：

1、申请报告；

2、企业资质等级申报表；

3、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4、企业资产负债表和验资报告；

5、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经济、技术、财务负责人的职称证件；

6、已开发经营项目的有关证明材料；

7、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执行情况报告；

8、其他有关文件、证明。

材料按顺序统一规格（A4或B5型纸张大小）装订成册

	基本程序
	网上开通—网上数据申报成功—报送文字资料—资料审查—受理—责任人审查—确定是否许可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网上数据填报操作流程

申请企业拨打85482295，将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送至房地产开发管理处，申请开通网上数据填报，网上开通后，企业登陆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政务网（网址： http://www.whfg.gov.cn)，点击网页中的“房地产开发管理业务系统”，进入登陆界面。在登录界面的文本框中，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注意：用户名为本企业的法人组织机构代码证证号，由九位数字组成，输入时去掉代码证号中的横线；初始密码为六个零。）

新企业需填写以下系统的数据：

1.“基本资料管理系统”

2.“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档案管理系统”

3.“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中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管理系统”。

所有数据必须认真如实填写，数据填写完整后，提交“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档案管理系统”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管理系统”。

数据提交之后，等待房地产开发管理处审核，如果网上数据显示“初审合格”，说明企业网上数据报送成功。如果显示“审核退回”，请企业点击网页上的“退回”键，网页上会弹出“退回原因”，企业对照退回原因进行修改，修改完后再提交，直至数据显示“初审提取”为止。
